
旅游管理专业教学常规考核暨课堂责任制

量化考评细则

根据学院《落实“课堂责任制”的实施意见》（襄职院教〔2016〕

3号）文件精神，结合旅游管理专业特点，建立与旅游管理专业相适

应的教学考核评价体系，充分发挥课堂育人主阵地的作用，促使每位

教师“对自己的课程负责、对自己的学生负责、对自己的课堂教学效

果负责”，让高效率课堂、高质量教学成为教师教学的常态，切实提

高课堂教学效果。同时为鼓励专业教师积极承担专业建设任务，服从

研究室工作安排，本考核办法赋予研究室主任相应考核权。

一、考评对象、内容

1．考评对象：在旅游管理专业担任专业课程教学的教师

2．考评内容：

评价等级 A B C

量化分值 90-100 80-89 60-79

量化办法

1.基准分

每名教师的基准分为教师学期常规教学工作量化考核分。该量

化分由以下方面构成：专业研究室主任评教分（30%）+旅游与艺术

学院考评组评教分（20%）+教师课堂教学责任制考核专项分（50%）。

其中，教师课堂教学责任制考核专项分=学生课堂出勤率 20%+

教学文件考核 20%+督学评教（30%）+学生评教（30%）。

学生评教分＝月度评教平均分（60%）+期末评教分（40%）

2.加分项

对于获得院、校、省、国家级教学竞赛（含指导学生参加竞

赛）的老师进行奖励加分，具体如下（同一竞赛项目不重复计算，

按最高获奖计）：

（1）院级：一等 3分、二等 2分、三等 1分；

（2）校级：一等 5分、二等 4分、三等 3分；



（3）省级：一等 7分、二等 6分、三等 5分；

（4）国家级：一等 10 分、二等 9分、三等 8分。

为鼓励专业教师积极开展课堂教学改革,创新课堂教学模式,

促进教师教学方式和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构建有效课堂，提高课

堂教育教学质量，可以由研究室主任根据专业教师教学组织和效果

给予 1至 5分的加分奖励。

3.减分项

（1）调课：不允许教师私自调课，调课需按程序办理调补课

手续，调课以 3次为限（因公除外），超过 3次的调课一次扣 2分。

（2）教学检查：教师要严格落实“谁的课堂谁负责”，按照

课堂教学工作流程实施，教学检查中被通报的，一级督导通报扣 5

分、二级督导通报扣 3分、系院常规检查通报扣 2分。

（3）作业批改：教师需按每 12 课时布置一次作业并批改，期

末检查少一次的扣 2分。

(4)听课：教师每学期应完成不少于 4次的听课任务（教龄未

满 3年的教师每月听课不少于 2次），期末检查少一次扣 2分。

二、教学评价（基准分）考评办法

1．学生评教分月度评教和期末评教。月度评教采用抽查的方式，

于每月月末由旅游与艺术学院教务科依据《襄阳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评

教标准》组织实施，每次评教的学生将随机从该教师任教班级抽取，

每学期抽取比例达到 100%。

2．督学评教贯穿于整学期，学期内原则上每位教师至少被听课

一次，被听课多次的，取多次听课平均分作为督学评教分。

3．专业研究室主任评教，主要针对教师参与专业建设（专业教

研活动、课程标准开发、人才培养方案研制、教学资源开发、课程建

设等）及三期教学检查基本资料（授课计划、教案、教务日志、听课

本、教学质量分析和教学反思等）等进行综合评价赋分。



4.教学文件的考核。旅游与艺术学院每月组织专班检查教师的教

学文件一次，并进行量化打分，学期末将每月打分结果汇总为该教师

的常规教学业务量化考核分数之一。检查专班人员由学校质管办人

员、学校一级督导、旅游与艺术学院管理干部、专业实体主任、专业

研究室主任、二级督导等团队人员构成，每次检查人员由旅游与艺术

学院党总支即时从团队成员中抽调。

5.考评组评教由教务科负责组织，考评组成员由院长、书记、副

院长、教学秘书、实训中心主任组成，是对本学期教师完成教学工作

的综合评价。考评组应依据各部门提供的资料和数据进行客观评价，

其中，专业建设、课程建设、承担的教学、竞赛任务等方面的资料由

教务科提供。每位教师上课的学生课堂出勤率统计由学工科提供。教

师参加学院会议的出勤率由院办公室提供。

三、考评机构设置及结果应用

教师课堂教学业务量化考评工作一般于每学期期末考试结束后

完成，教师业务量化考核分数经公示无异议后报教务处。考评结果作

为职称评聘、年度考核和评优评先的主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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